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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标人须具备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以上（含丙级）资质

（须在有效期内）。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综合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丙级以上

（含丙级）资质（相关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3.4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具备水利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

专业为水利工程施工监理）或具备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

证书。或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且其注册专

业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总监理工程师执业单位与投标单位一致（相关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3.5 投标人已出具按照附件一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人声明》 

3.6 投标登记前，申请人及总监理工程师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及拟担任本工程总监理工程师须是本企业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

员。 

3.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 本次工程监理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审查表，资

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投标登记时间：详见日程安排。 

4.2 投标登记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号窗口投

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逾期不予受理。招标资料售价为500元/套，售后不退。 

4.3 登记资料一式二份，装订成册，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 

（1）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一式二份，单独提交）。投标人可自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上下载。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

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拟投入总监理工程师的第二代身份证、资格证或岗位证及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月的社

保证明复印件； 

4.4 以上资料按以上顺序逐页加盖公章，自行编写封面（注明投标人名称、地址与电话、联

系人及移动电话），所要求提交的资料一式二份装订成册；所提供的资料必须完整真实，如被发

现资料有任何虚假、不完整、不符合要求者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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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登记将不

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服务指南栏目。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号开标

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有效投标人少于三家，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重新组织招标。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等媒体上发布。

如需对本公告进行修改、补充，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

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7、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吴川市农业农村局 

招标单位联系人：李日保       

联系电话：0759-5586998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粤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联系人：李宝怡      

联系电话：13580599869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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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标人声明 

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招标项目名称)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报名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

员行贿。 

三、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

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在投标报名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没有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在投标报名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本公司没有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围标串标行为。 

四、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写工作；本公司与本次

招标的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承

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政府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